
 
  

 
 

 

 

 

 

 

 

 

 

 

 

 

 

 

 

 

 

 

 

 

 

 

 

 

  

 

 

   

 

 

 

  

香港房屋委员会游乐／健体设施代理商参考名册

登记指引 

2021 年 11 月

一般指引

（根据 2006 年 4 月发出的《工程承办商及物业管理服务供货商登记指引

（ 2014 年 12 月修订版）》，以及《 2013/14 年度采购训令第 12 号》 — 有

关管理非名列于房屋委员会名册的工程承办商及物业管理服务供货商的

指引及上诉机制 

* 本指引的中 英文本如有差异 ，概以英文 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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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列入名册的规则 

1. 引言

在提供公营房屋时，香港房屋委员会（下称「房委会」）会按发展需要，

从代理商采购供应和安装游乐／健身设施的专业技能及服务。为此，房

委会备存一份「游乐及健身设施代理商参考名册」（下称「名册」），并藉

这份代理商名册确保名册内的代理商合资格为房委会提供所需服务。 

2. 登记方法 

2.1 递交申请 

2.1.1 游乐设施检讨委员会（下称「检讨委员会」）已订立资格准则（见 

2.2.1 项），用以挑选合适的代理商。 

2.1.2 申请表格 — 我们参考检讨委员会所订的资格准则后拟备了一

份申请表格（ DLAP-F069 及附录），准代理商必须按上述准则填报数据，

然后交回房委会。该表格要求提供的数据涵盖安装设施的安排和售后维

修保养服务，申请人还须提供相关的工作履历，包括过往安装该类设施

的地点、日期、客户名称、价格和安装费用详情。

此外，申请人必须提供拟列入名册的游乐／健身设施品牌的详细资料，

以证明有关设施符合名册所订的要求。 

2.1.3 申请列入名册

申请列入名册的申请书须递交至九龙何文田佛光街 33 号香港房屋委员会

总部一座 8 楼园林设计小组高级园境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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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列入名册的资格准则

如欲申请列入名册，须提交下文所要求的资料。代理商在列入名册之后，

有义务保证会继续遵守所有准则；若已提交的数据有变，须立即通知房

委会。不遵守规定及／或不将最新资料通知房委会，可能会导致房委会

采取规管处分，详情请参阅第二部 — 从游乐及健身设施代理商参考名册

中除名或暂时除名的规则。 

2.2.1 对申请列入名册代理商的要求

申请列入名册的代理商须符合以下资格准则： 

A. 业务稳健，在香港从事有关行业超过五年； 

B. 在香港从事供应和安装游乐／健身设施业务方面有往绩可

考；并曾在过往完成相关项目（规模和性质与房委会的项

目相若），而其中两项需要取得令人满意的表现； 

C. 为所代理的游乐／健身设施品牌在香港的独家代理商； 

D. 须向房委会以书面确认其为所代理的游乐／健身设施品牌

于该年度的现任独家代理商。该确认信必须附有代理商与

该游乐／健身设施品牌生产商所签订的代理合约副本以作

证明； 

E. 如属新申请者，上述 (D)项所述的确认信必须附有独家代理

商与该游乐／健身设施品牌生产商所签订的代理合约认证

副本以作证明。代理合约的真确副本须由在香港执业的律

师或合资格会计师认证； 

F. 须聘请具认可资历的认可游乐场安全督察，或委託第三方

认可游乐场安全督察 ，认证新安装工程和维修保养服务；

以及 

G. 与已列入名册的公司没有关连。（违反此要求将被视作《列

入名册的要求和规定》内所指的严重不当行为。） 

2.2.2 检讨委员会就挑选游乐／健身设施订立的规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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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保证

所有游乐／健身设施均须符合下列最低要求： 

– 五年内保证更换任何有问题的木制配件； 

– 五年内保证更换任何有问题的聚乙烯组件；以及 

– 游乐／健身设施结构保用 10 年。

注：代理商在完成安装后，须向房委会提供一份由其签发

的保证书。 

B. 零件供应 

– 就常用配件而言，代理商必须备有存货，而维修工作须

在修葺施工通知上的日期起计 28 天内完工（包括运送

物料和实地施工时间）；以及 

– 就其他配件而言，维修工作须在修葺施工通知上的日期

起计 90 天内完工（包括运送物料和实地施工时间）。 

C. 经第三者证实安全达国际标准的证书

代理商选用和建议的游乐设施项目（不包括个别组件），必

须具备经第三者证实安全达国际标准（例如美国试验及材

料学会标准、欧洲英国标准或欧盟标准）的证书。 

2.2.3 道德操守

代理商须订立公司专业操守指引及／或行为守则。拟备公司的专业操守

指引及／或行为守则时，可咨询廉政公署防止贪污处的防贪咨询服务（热

线： 2526 6363；网址： https:/ /cpas. icac.hk）。 

2.2.4 注册办事处及工作经验

代理商须持有有效的香港商业登记证，并在香港设有一家注册办事处。

申请列入名册的人士必须具备合适并经证实的工作记录。我们会根据申

请人在香港的业务范围，评核其是否适合列入名册。申请人须提交公司

组织结构。 

2.2.5 提供售后维修保养服务

代理商须提供售后维修保养服务，包括适量的零件供应；并与房屋署签

订保养合约。 

2.2.6 更改业务地址和电话号码等公司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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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商如更改业务地址和电话号码等公司数据，须在更改当日起计 10 天

内通知房委会。 

2.3 处理新申请的程序

下列承诺适用于要求列入名册和取得确实资格的申请。 

2.3.1 申请列入房委会游乐／健体设施代理商参考名册

代理商如有意为房屋委员会（下称「房委会」）供应游乐／健体设施，须

申请列入房委会游乐／健体设施代理商参考名册（下称「参考名册」），

方可参与房委会就这类设施进行的采购工作。

列入参考名册的申请须送交九龙何文田佛光街 33 号香港房屋委员会总部

一座 8 楼高级园境师（园林设计小组（一））。 

2.3.2 递交申请的日期

在递交申请及资料当日，游乐设施检讨委员会（下称「检讨委员会」）秘

书会向申请人发出通知书。通知书上的日期即为递交申请的日期。

处理申请所需时间的详情，请参阅附件载列的「申请列入房委会游乐／

健体设施代理商参考名册 — 办理新申请所需的时间」。 

2.3.3 评审小组

提交的文件会由评审小组审核。

评审小组的架构／职能如下： 

- 评审小组负责查核申请人提交的技述文件是否符合房委会游乐／健体

设施代理商参考名册登记指引的规定。秘书会执行查核工作得出的最

终决定。 

- 成员：检讨委员会秘书、发展及建筑处代表、屋邨管理处代表和总建

筑师（发展及标准策划组）代表。 

2.3.4 提交申请所需的各项数据／作出所需的澄清

若有任何尚未提交的数据／事项需要申请人澄清，评审小组会通知申请

人。首次通知会在申请日期起计一个月内发出。

申请人须在申请日期起计五个月内提交申请所需的各项数据／作出所需

的澄清，否则申请会被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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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完成列入参考名册的程序

如申请人提交审核的资料齐备，评审小组通常可在接获各项所需数据后

三个月内完成列入参考名册的程序。 

2.3.6 要求实地视察申请人过往完成的项目

评审小组审核后如认为申请人提交的技术资料符合列入参考名册的技术

要求，会要求实地视察申请人过往完成的项目。 

2.3.7 实地视察

检查已完成项目的水平和质素的实地视察，会由评审小组和申请人一同

进行。在过程中，申请人必须向评审小组证明有能力按照房委会要求进

行这类工程项目。 

2.3.8 建议检讨委员会接纳申请

评审小组在核实所有文件和完成实地视察后，如认为一切妥当无误，会

建议检讨委员会接纳申请。检讨委员会通过评审小组的建议后，秘书会

发信通知申请人其申请已获批准。 

2.3.9 申请被拒

如申请人未能在申请日期起计五个月内递交各项所需数据／作出所需的

澄清，或申请人未能符合列入参考名册的准则，秘书会发信通知申请人

其申请被拒，并会列明理由。 

2.3.10 更新香港房屋委员会网站内的名册数据

在批准列入参考名册后，秘书会更新香港房屋委员会网站内的名册数据。 

2.4 更改公司名称

已列入名册的代理商如拟更改公司名称，须向房委会提交申请。

（注：代理商可以由合伙或独资经营改为以有限公司的形式经营，又或

把其资格转移给其控股或附属公司。上述情况都会令代理商提出取代申

请，即由名册内的另一间公司取代其位。） 

3. 责任 

3.1 承担责任

申请人提交列入代理商名册的申请后，即视作已同意无条件承担本指引

游乐／健体设施代理商参考名单登记指引 9 



 
  

 
 

 
 

  

 
 

  

 
 

 

 

  

 

 

 

 

 

 

 

 

  

所订明的责任，以及本指引日后作出的修订及／或增订。如意图对上述

责任施加约制，可能导致列入名册的申请被拒，或除名。 

3.2 遵守列入名册的规定

已列入名册的代理商须持续符合现行列入有关名册的规定，方能保留于

名册内。 

3.3 道德操守

代理商之间严禁就房委会工程的竞投或相关业务往来互相串通，尤其是

不可合谋达成预定的中标结果，或做出任何会令代理商获付秘密佣金的

行为。代理商如涉及这些不当行为，有可能承受下文所订的规管处分。

代理商须告诫其雇员不得在涉及房委会合约服务的情况下，向任何房委

会／房屋署雇员或其家属提供或给予任何利益或过度的款待，或向其他

代理商索取或接受他们所给予的利益或过度的款待。倘代理商的任何雇

员在涉及任何房委会合约的情况下触犯《防止贿赂条例》所述的任何罪

行，该代理商可能须承受规管处分。此外，代理商可能会在涉及任何房

委会合约的情况或其他情况下，因本身或其雇员疏忽、行为失当和不正

当行为等有损操守的问题（除非该等失当行为超出代理商的控制范围），

又或做出令房委会蒙羞的事情，而受到规管处分。 

3.4 提供最新的公司资料

已列入名册的代理商，须定期或因应房委会的要求提交最新的公司资料，

以便房委会复核其载于名册上的资格和投标资格。代理商在这方面若未

能遵照房委会的要求，房委会可采取其认为适当的规管处分。 

3.5 如房委会或其承办商提出要求，代理商应积极响应，并向房委

会、房委会承办商或其他人士提供所需数据、计划书、报价单或标书。 

3.6 如房委会直接要求或透过其承办商提出要求，代理商须提交所

需资料、计划书、报价单和／或标书。有关监察表现的规则和政策，以

及涉及由屋邨管理处负责的报价单及／或标书的违反投标规定及撤回标

书事宜，请参阅相关投标文件内的报价条款。 

3.7 参考来自政府其他决策局及部门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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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审代理商是否合资格获批中标或获邀竞投房委会报价单时，房委会

或会参考政府其他决策局及部门备存的代理商定罪记录、载于名册内的

资格和工作表现记录（视何者适用而定）。此外，房委会亦可能会向政府

其他决策局及部门透露代理商载于其名册上的资料，包括其于名册上的

资格和参与房委会项目时的工作表现。 

4. 就规管处分提出上诉／反对 

4.1 通知

如代理商须接受规管处分，我们会以书面通知原因。 

4.2 上诉／反对

代理商如须接受规管处分，可提交书面陈词，就所施予的规管处分提出

反对和支持理据，及／或要求覆检，以便就其个案作出申述。书面陈词

须递交至九龙何文田佛光街 33 号香港房屋委员会总部高级园境师 (1)，再

转达给采购检讨及名册管理委员会（下称「管理委员会」）秘书。代理商

反对规管处分的书面陈词，必须在房委会通知书日期起计 14 天内提交。

代理商提交的陈词，会由检讨委员会初步审核。管理委员会主席会审议

其上诉／反对理据，且会在咨询管理委员会后，就检讨委员会先前决定

施予的规管处分，裁定予以维持或更改，其裁定可附加或不附加条件。

上述裁定连同支持理据会以书面通知有关代理商。这项裁定为最终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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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从房委会的游乐／健身设施代理商参考名册中除名或暂时除名的

规则 

A. 可招致从名册中除名至少三年的情况 

(1) 严重行为不当或刑事罪行。 

(2) 严重拖欠工资、质量或安全问题，以致损害主承办商或房委会

的声誉。 

(3) 代理商无法完成合约或分包合约，令房委会蒙受经济损失。 

(4) 引起政府、房委会或市民大众深切关注的其他严重事故。 

B. 可招致从名册中除名至少一年的情况 

(1) 行为不当，又或严重、蓄意或以欺诈手法不遵照合约／分包合

约规定。 

(2) 参与雇员、代理商或分包商所涉的不当行为。 

(3) 代理商出现破产或结业的迹象，或会影响承办任何房委会或政

府项目或工程合约／分包合约的能力。 

(4) 就严重问题违反相关条例而被法院定罪一次或以上。 

(5) 于承办一份房委会合约或分包合约时，表现持续差劣。 

(6) 于承办多份房委会合约或分包合约时，表现差劣。 

(7) 于其他公共或私营机构合约的表现差劣，又或出现其他严重的

问题而令房委会认为事态严重。 

(8) 于三年滚计期内有两次或多次提交有欠准确或不可采纳标书／

报价单的记录；以致令人有理由怀疑此等行为是因为有关代理

商的能力或操守有问题。 

(9) 地盘安全记录持续欠佳。 

(10) 没有奉行劳资审裁处或其他有关主管当局的命令，付款予（属

下雇员或分包商的）工人，此举揭示代理商已经违规，出现严

重疏忽或不称职的情况。

游乐／健体设施代理商参考名单登记指引 12



 
  

 
 

  

 

 

 

  

 

 

  

 

 

 

 

  

 

 

 

 

 

 

  

 

 

 

 

 

 

 

(11) 可能或已经引起公众或传媒关注的一宗或多宗欠薪事件。 

(12) 于 12 个月的滚计期内，在标书／报价单有效期间曾多于两次撤

回标书／报价单而没有房委会接受的理由。 

C. 可招致从名册中暂时除名至少三个月的情况 

(1) 怀疑行为不当（直至代理商不再受怀疑；又或代理商行为不当

的情况已经证实，这样一来，房委会会考虑将期限延长）。 

(2) 有迹象显示代理商现金周转不灵。 

(3) 表现差劣（包括但不限于相关的建筑合约合约经理或房屋署检

讨小组委员会（保养）就同一份合约接连向代理商发出表现评

为质劣的报告），适宜确保代理商先完成手上的工作才承接其他

合约或分包合约。 

(4) 承办其他公共或私营机构合约，表现怀疑极其差劣或出现其他

严重的问题。 

(5) 环保记录差劣。 

(6) 地盘安全记录欠佳，例如连续多次未能通过地盘安全稽核，以

及所承办的房委会合约接获劳工处的暂时停工通知书。 

(7) 意外调查小组就房委会合约所作的决定，从名册中暂时除名至

少三个月。 

(8) 向属下雇员或分包商发放薪金的支薪系统欠妥，例如没有遵守

合约责任。 

(9) 向属下雇员或分包商发放薪金的支薪记录欠妥。 

(10) 处理分包商发工资予所属工人的工作，有欠妥善，例如未能向

房委会证明已采取有效方法规管其分包商，又或明知分包商有

拖欠工人薪金或剥削工人等不当行为，也不采取行动表明有更

换分包商的决心。 

(11) 于 12 个月的滚计期内，在标书／报价单有效期间曾两次撤回标

书／报价单而没有房委会接受的理由。 

D. 代理商（作为房委会合约分包商或供货商）被实时除名或暂时除名

的后果

游乐／健体设施代理商参考名单登记指引 13 



 
  

 
 

 

 

 

 

 

 

 

 

 

 

 

 

 

 

 

 

 

 

 

 

 

 

(1) 代理商如在上文 (A)至 (C)段所述的任何情况下被除名或暂时除

名，则不得就任何房委会合约向主承办商提交任何报价单、标

书或计划书。 

(2) 代理商如在上文 (A)至 (C)段所述的任何情况下被除名或暂时除

名，其就任何房委会合约已向主承办商提交的任何报价单、标

书或计划书将不获相关合约的主承办商考虑。房委会有权指示

或命令主承办商不考虑或拒绝该代理商提交的任何报价单、标

书或计划书，而该代理商不得向房委会或有关的主承办商索取

补偿或损害赔偿。 

(3) 代理商如在上文 (A)至 (C)段所述的任何情况下被除名或暂时除

名，而该代理商就任何房委会合约向主承办商提交的任何报价

单、标书或计划书有可能获得接纳，在这情况下，房委会有权

指示或命令主承办商不接纳该代理商所提交的有关报价单、标

书或计划书，以及不就有关报价单、标书或计划书批出任何合

约或分包合约，该代理商不得向房委会或有关的主承办商索取

补偿或损害赔偿。

游乐／健体设施代理商参考名单登记指引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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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檢查程式發現可能會阻止完全存取文件的問題。



		需要手動檢查: 2


		已通過手動檢查: 0


		未通過手動檢查: 0


		已略過: 0


		已通過: 29


		失敗: 1





詳細報告



		文件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協助工具權限旗標		已通過		必須設定協助工具權限旗標


		純影像 PDF		已通過		文件不是純影像 PDF


		標籤化 PDF		已通過		文件是標籤化 PDF


		邏輯閱讀順序		需要手動檢查		文件結構提供邏輯閱讀順序


		主要語言		已通過		文字語言已指定


		標題		已通過		文件標題顯示於標題列


		書籤		已通過		書籤存在於大型文件中


		色彩對比		需要手動檢查		文件包含適當的色彩對比


		頁面內容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標籤化內容		已通過		所有頁面內容皆已標籤化


		標籤化註解		已通過		所有註解皆已標籤化


		跳位順序		已通過		跳位順序和結構順序一致


		字元編碼		已通過		可靠的字元編碼已提供


		標籤化多媒體		已通過		所有多媒體物件皆已標籤化


		螢幕閃爍		已通過		頁面不會導致螢幕閃爍


		程式檔		已通過		沒有不可存取的程式檔


		限時回應		已通過		頁面不需要限時回應


		導覽連結		已通過		導覽連結不重複


		表格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標籤化表格欄位		已通過		所有表格欄位皆已標籤化


		欄位描述		已通過		所有表格欄位都具有描述


		替代文字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插圖替代文字		已通過		插圖要求替代文字


		嵌套的替代文字		已通過		無法讀取的替代文字


		與內容相關		已通過		替代文字必須與若干內容關聯 


		隱藏註解		已通過		替代文字不應隱藏註解


		其它元素替代文字		已通過		其它要求替代文字的元素


		表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列		已通過		TR 必須為 Table、THead、TBody 或 TFoot 子元素


		TH 和 TD		已通過		TH 和 TD 必須為 TR 子元素


		表頭		已通過		表應有表頭


		規則性		已通過		表中每列必須包含相同的欄數，每欄必須包含相同的列數


		摘要		已通過		表中必須有摘要


		清單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清單項目		已通過		LI 必須為 L 子元素


		Lbl 和 LBody		已通過		Lbl 和 LBody 必須為 LI 子元素


		標題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適當的嵌套		失敗		適當的嵌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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